附件1
服务类项目需求
	项号
	服务名称
	数量
	内容和要求

	1
	扶绥县中医医院2026年医疗责任保险服务采购项目
	1项
	一、医疗责任保险的保险责任
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在保险期内，因医疗责任发生经济赔偿或法律费用，保险公司将依照事先约定承担赔偿责任。即保险公司承担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在从事与其资格相符的诊疗护理工作中，因过失发生医疗事故造成的依法应医院及医务人员(即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
1、基本数据(以下数据仅供参考，签合同时再定具体数字)
（1）医务人员数：520人
（2）门急诊人次：257442人次
（3）住院人次：17498人次
2、保险责任
（1）主险赔偿限额
1）每次事故每人赔偿限额：不低于50万元；
2）累计赔偿限额：不低于300万元；
3）法律费用每次/累计事故赔偿限额：不低于45万元；
4）精神损害每人责任限额：为医疗责任每人责任限额的30%（不低于），并包含在医疗责任每人限额内。
（2）附加医疗机构工作人员遭受伤害医疗责任保险：
1）每次事故每人赔偿限额同主险每人赔偿限额，其中个人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不低于1.5万元人民币；
2）累计赔偿限额同主险赔偿限额。
[bookmark: _GoBack]（3）附加医疗机构场所责任保险：
1）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为累计赔偿限额的55%；
2）累计赔偿限额同主险赔偿限额；
3）每次事故每人赔偿限额：不低于20万元。
    （4）追溯期限：不低于36个月
二、投保标的：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
三、免赔额：无
四、报价要求：
供应商以总报价方式报价，按以下数量测算总报价：医务人员数（520人），门急诊人次（257442人次）、住院人次（17498人次），报价包含保单金额以及投保涉及的其它相关服务费用及税金等。
五、赔偿处理要求：
1、报案立案
（1）保险公司有固定的报案电话号码（响应表中填写具体电话号码），发生出险后，医疗机构应当第一时间拨打保险公司报案电话；
（2）保险公司详细记录报案信息并立案。
2、事故调查
（1）保险公司派理赔专员应30分钟内联系医疗机构，详细询问案件情况并予以记录；
（2）指导收集案件材料；
（3）赔偿责任方式：
1）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
2）行政调解
3）人民法院调解或判决
4）医院与患方达成的和解协议
5）保险人认可的其他方式
（4）回复处理意见。
3、调赔结合
（1）成立专项服务小组；
（2）事故调查；
（3）定责核损；
（4）医疗调解、赔款支付。

	商务要求

	保险期限及地点
	1、保险期限：一年（以保单实际生效日期为准）
2、地点：广西区内（采购人指定地点）

	处理问题响应时间
	1、 免费保单上门、免费提供相关保险培训、免费技术支持；
2、 接到采购人紧急问题，30分钟内响应，8小时内到达现场，到达现场后4小时内处理完毕；
3、定期回访。

	付款条件
	在签订合同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向成交供应商一次性支付合同总金额。

	其他要求
	一、项目服务小组
供应商应为本项目专门成立项目服务小组，负责处理本项目一切保险事宜。其中：1、供应商项目服务小组的“项目负责人”如需更换，须书面报采购人批准同意后方可更换，其他成员的人员变动须提前 7 天通知采购人。若采购人认为供应商项目服务小组成员不能履行其应尽的职责或服务，供应商应在收到采购人书面通知后 3 天内无条件撤换该成员。2、供应商为本项目制定项目服务小组工作制度，明确供应商各成员的权利义务，供应商各成员应严格执行相关工作制度。
二、理赔服务
1、出险通知
供应商应严格执行 365 天、 24 小时的全天候接报案，各项目小组成员均应保持 24 小时手机畅通。供应商需提供报案电话或供应商指定的项目服务小组日常联系人的电话进行出险通知，以便采购人在发生损失后能及时拨打出现电话。
2、索赔单证审核
供应商应在现场查勘结束后 2 个工作日内，以书面方式通知采购人或其他被保险人（或丙方）此次索赔所需的材料。
供应商受理、审核采购人或其他被保险人提交的有关索赔单证和资料。供应商在收到材料后应立即进行审查核实，若认为有关证明和材料不完整，应于3个工作日内以书面方式一次性通知采购人或其他被保险人补充提供有关证明或资料；若供应商在接到索赔资料后 3 个工作日内未提出有关审核意见，则视为供应商认可索赔资料完整。
3、赔案处理及赔款支付时效
在保险责任基本明确，索赔资料齐全的情况下，供应商将严格按照保险单规定的付款期限进行赔付。
三、其他要求
报价要求：供应商以总报价方式报价，按以下数量测算总报价：医务人员数（520人），门急诊人次（248067人次）、住院人次（18819人次），报价包含保单金额以及投保涉及的其它相关服务费用及税金等。






 





